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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财 政 厅 文 件

桂财社〔2021〕165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
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

补助资金（中医药事业传承
与发展部分）的通知

各市、县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提高预算完整性，加快支出进度，根据《财政部国

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

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21〕151 号）精神，经商自治区

中医药局，现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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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补助资金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）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此次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指标作为正式指标，2022 年度

预算执行中自治区只对未下达部分或需调整部分进行发文。各

市、县要将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指标全额编入 2022 年度预算，

待 2022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用。请按照自治区有

关要求，做好 2022 年预算编制、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。

二、请将资金准确列入收支分类科目。收入列 2022 年政府

收支分类科目“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

科目，支出列“2100601 中医（民族医）药专项”科目。

三、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该项直达资金

标识为“01 中央直达资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

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请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登录有关指标和直

达资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

流向明确。

四、本通知下达后，自治区中医药局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并

另文下达。请各市县财政部门会同中医药管理部门及时将资金拨

付到位。请各地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加快项目资金支出进度，

合理使用资金，确保专款专用。为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绩效目标

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请参照本文所附区域绩效目标，

结合项目实施方案、补助资金额度等，科学合理确定绩效目标，

在收到补助资金 60 日内将《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》上报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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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区财政厅、中医药局。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批复的项目预

算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保质实现。自

治区中医药局、财政厅将加强对各地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考核，考

核结果与下年度补助资金安排挂钩。各地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绩效

目标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资金安全有效。

附件：1.2022 年提前下达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

升项目资金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）分配表

2.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（中医药事业传

承与发展部分）区域绩效目标表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
2021 年 1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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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广西监管局，自治区政府办公厅，自治区审计厅、中医

药局，本厅预算处、国库处（中心）、财政监督局，驻自治区

财政厅纪检监察组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4 日印发


